注册机械工程师新旧专业参照表
	专业划分
	新专业名称
	旧专业名称

	本

专

业
	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
	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、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及自动化、机械制造、机械制造工艺、机械制造艺与设备、轻工机械制造艺与设备、化工机械制造、精密仪器制造工艺与设备、船机制造工艺与设备、煤矿机械制造、煤矿机械制造与修理、汽车拖拉机制造与修理、无线电机械制造、无线电精密机械制造及设备、飞机发动机维修、生产控制与检测技术、机械制造测试技术、各类动力机械

	
	
	机械学、机械基础、机械设计、机械设计与机械学、机械制造工程、机械工程、机械生产工程、机械零件

	
	
	机械设计与工艺、轻工机械、商业机械、制革机械、制浆造纸机械、市政机械、建材机械、船舶机械、钟表机械、陶瓷机械、制盐机械、渔业机械、林业机械、林木机械、木工机械、林业机械设计与制造、木工机械与制造、森林机械运用与管理、精密机械、精密机械设计与制造、精密机械工程、精密机械设计、精密机械及设备（轻工）、轴承设计与制造

	
	
	矿山机械、矿山机械工程、勘探机械、煤矿机械设计、石油矿场机械、石油及天然气矿场机械、化学矿山机械煤矿机械化、矿山机电（侧机）、化学矿山机电

	
	
	冶金机械、轧钢机械、重型机械、冶炼设备

	
	
	工程机械、筑路工程机械、建筑机械、建筑筑路机械、起重运输机械、铁道起重运输机械、铁道工程机械、铁道施工机械机养路机械、铁道机械化、港口机械、港口机械设计制造、水利工程机械、水利机械制造

	
	
	高分子材料加工机械、高分子材料成形机械、塑料机械、橡胶机械、橡胶与塑料机械、橡塑机械

	
	
	纺织机械、化学纤维机械、丝绸机械

	
	
	食品机械、食品及包装机械、食品装备工程、粮食机械、粮油机械、包装机械

	
	
	印刷机械、印刷与装订机械

	
	
	汽车及拖拉机、汽车、拖拉机、汽车拖拉机设计与制造、拖拉机设计与制造、运输车辆设计

	
	
	铁道车辆

	
	
	液压传动及控制、液压气压自动传动装置、液压气压传动与控制、液压技术、液压传动、流体传动与控制/流体传动与设备

	
	
	真空技术及设备、真空技术

	
	
	电子精密机械、光电精密机械、精密机械工程、计算机外部设备、无线电专用机械设备、无线电专用机械、无线电专用设备、邮电机械、无线电专用设备、电子设备结构、无线电设备结构、无线电设备结构设计、无线电机械设备结构设计、电子设备结构与电加工、通讯设备结构、无线电设备结构工艺

	
	
	机械制造管理工程、机械工程管理、机械制造企业工程管理、设备管理

	
	
	林业机械、林业机械设计与制造、木工机械设计与制造

	
	材料成形及控制工程
	金属材料与热处理、热处理工艺及设备、金属学与热处理、金属热处理、金属材料工程及热处理工程、金相学及热处理、金属热处理工艺及设备

	
	
	热加工工艺及设备、金属热加工工艺及设备、金属热加工工艺、金属热加工、热加工工艺

	
	
	铸造、锻压、锻压工艺及设备、锻压工程、金属塑性成形、金属冷压成形及自动化、金属塑性成形工程、钣料塑性成形工程

	
	
	焊接、焊接工艺及设备、焊接工程、船舶焊接

	
	工业设计
	工业造型设计、工业造型、机械造型、机械造型工艺美术

	
	设计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
	化工设备与机械、化工机械、轻化工机械、化工机械（轻工）、化工机械设计、化工设备与机器、石油机械、石油化工机械、炼油化工机械、煤化工机械

	
	农业机械化及自动化
	农业机械设计与制造、农业机械、农业机械工程、农业机械及拖拉机、农机修造、热带作物机械化、农牧业机械化

	相

近

专

业
	金属材料工程
	腐蚀与防护、腐蚀科学与防护工程、金属腐蚀与防护、工业设备防腐蚀、金属防腐蚀

	
	无机非金属材料
	无机非金属材料、新型无机高压电瓷、电磁材料、电碳

	
	电气工程及自动化
	电机、电机与电器、电机设计与制造、微电机、微特电机、机车电机、电器

	
	
	电气绝缘与电缆技术、电气绝缘技术、电气绝缘材料、电缆技术与材料

	
	测控技术与仪表
	精密仪器、精密机械仪器、、精密机械与仪器、精密计量仪器、精密科学仪器、机械光学技术与光电仪器、检测技术及仪器仪表、检测技术及精密仪器、测控技术与仪器

	
	热能与动力工程
	工业炉热工及热能利用、工业炉热工、工业炉及热能利用

	
	化学工程与工艺
	电化学工程、电化学工学、电镀工艺

	
	包装工程
	包装工程

	
	印刷工程
	印刷工程、印刷工艺、平版印刷

	
	纺织工程
	纺织工程、棉纺工程、棉纺、机织、毛纺工程、毛纺、麻纺、绢纺

	
	食品科学与工程
	食品冷冻工艺、食品工艺、食品工程、食品加工、食品工学、食品、果蔬储藏与加工、罐头食品工艺、水产品加工工艺

	其他专业
	除本专业和相近专业外的工科专业


注：①表中“新专业名称”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98年颁布的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》中规定的专业名称；“旧专业名称”系指1998年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》颁布前各院校所采用的专业名称。

②申报考核认定的人员，所学专业在“参照表”中未列出的，但又与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相近，在申报相关材料时，附在校学习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“课程设置表”(由原毕业院校出具)，经所在单位核实井提出符合“本专业”、”相近专业”、“其他专业”的意见，通过单位所在省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有关部门初审后，报建设部组织有关专家审查确认。

③申请参加考试的人员所学专业在“参照表”中未列出的，可在申报材料时，附在校学习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“课程设置表”(由原毕业院校出具)，经所在单位核实并提出符合“本专业”、“相近专业”、“其他专业”的意见后，由当地考试管理机构审核确认。

④对于上表中“电气工程及自动化”中的各专业毕业从事其产品的工艺设计、“金属材料工程”中各专业从事涂装设备及生产线设计、“化学工程与工艺”中各专业从事电镀工艺设计、“无机非金属材料”中各专业毕业从事电瓷和电炭生产的机械工程工艺设计、“测控技术与仪表”中各专业从事其机械工程工艺设计一级“热能与动力工程”中各专业从事工业炉窑设计的技术人员均可视同为本专业。

⑤表中各类动力机械系指热动力机械与装置、内燃机、热力涡轮机、锅炉、制冷设备与低温技术、压缩机。

